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冲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晓翊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忆峥女

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23,176,308.27 3,874,874,155.74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35,964,118.43 1,590,606,686.88 2.8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8,953,009.80 69.35% 828,701,011.00 7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576,107.35 309.62% 45,648,914.72 29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595,567.04 289.04% 43,674,139.32 29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9,243,819.73 5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250.37% 0.0625 234.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250.37% 0.0625 234.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1.37% 2.83% 1.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076,488.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7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5,817.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8,338.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4,214.93

合计 1,974,775.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61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9% 357,995,986 157,085,906

杨清 境内自然人 8.39% 61,299,884 61,299,884

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0% 40,159,000 0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0% 37,979,94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金牛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 9,000,000 0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8,239,722 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鑫龙106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 8,000,000 8,000,00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

博观稳盈一期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7,923,808 7,923,808

严志平 境内自然人 0.93% 6,799,162 0

通乾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7% 6,338,56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10,080 人民币普通股 200,910,080

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 40,1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59,000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37,979,946 人民币普通股 37,979,9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金牛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13C-CT001深

8,239,722 人民币普通股 8,239,722

严志平 6,799,162 人民币普通股 6,799,162

通乾证券投资基金 6,338,566 人民币普通股 6,338,56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2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236,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81,431 人民币普通股 5,081,431

葛心南 3,734,438 人民币普通股 3,734,4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云南世博旅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49%的股权，存在关联关系。 其余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公司将围绕中心工作，用新思维催生新举措，以新常态带动公司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2015年5月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截止2014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365,396,28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

额为730,792,576股。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870.10万元，较上年同期48,339.24万元增加34,530.86万元，

增长71.43%；营业利润5,293.71万元，较上年同期-75.71万元增加5,369.42万元，增幅较大；利润总额5,

553.44万元，较上年同期18.26万元增加5,535.18万元，增幅较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

564.89万元，较上年同期1,165.43万元增加3,399.46万元，增长291.69%。

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园区经营、旅游交通、会议酒店等经营业务正常开展，因公司控股子公司

江南园林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使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

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924.38万元，较上年同期-20,400.81万元变动较大，

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博兴云房地产有限公司本期收到的房款及租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南园林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601.83万元，较上

年同期-1,372.51万元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支付控股子公司江南园林有限公司股东股权收购款

项12,840万元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博兴云房地产有限公司上年同期收回五房地产有限公司委贷本

金1.5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550.33万元，较上年同期16,641.18万元增长5.46%，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发行公司债券4亿元同时归还部分银行借款。

上述经营成果及现金净流量的变动，直接导致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 本期因以2014年12月13日(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3日)公

司总股本365,396,288.00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已按相关规定对上年

同期的每股收益及期初的每股净资产均进行了重新计算。

3、报告期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9,800万元，下降53.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归还

短期借款。

4、报告期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2.82亿元，下降82.94%，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

博兴云房地产有限公司2.4亿元长期借款将于2016年4月到期，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核算。

5、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72.30万元，增长346.85%。 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

子公司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出售下属子公司高快物流部分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

6、报告期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80.04万元，增长771.25%。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4亿元，应付债券利息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向云南旅游保证并承诺云旅汽车100%股权

对应的2013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870.43万元，2013年至201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不低于1,978.28万元，2013年至2015年累计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金额不低于3,363.03万

元。 如云旅汽车100%股权所对应的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

承诺金额，则世博旅游集团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世博旅

游集团向云南旅游保证并承诺，2013年、2014年、2015年

年度结束，世博出租出租车经营权、花园酒店土地使用权

市场价值若出现减值，世博旅游集团负责向上市公司对减

值部分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2013年05

月30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目前该业绩承

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世博旅游

集团不存在违

反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承诺"保证在云南旅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由本公司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对所提供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承诺已经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全额出资义务，

依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对标的资

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和其他法律纠纷，标

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

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标的

资产股权的情形；世博旅游集团过户或者转移标的资产不

存在法律障碍。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世博旅游集团

所持标的资产

股权已经过户

至云南旅游名

下，世博旅游集

团上述承诺仍

在执行中，不存

在违反该承诺

情形。

公司股东

云南堃驰房地产有限公司、天迪创新（天津）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

2014年01

月07日

12个月

该承诺已执行

完毕，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承诺本次以资产取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

2013年05

月30日

36个月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

情况"。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承诺规范关联交易：世博旅游集团承诺："（1）尽量避免或

减少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

营公司与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2）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3）不利用股东

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4）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进行

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

利益的行为；（5）就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云南旅游及

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

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的

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

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

方式。 "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承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世博旅游集团承诺，为了维护

云南旅游经营的独立性,�保护云南旅游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

东世博旅游集团保证做到云南旅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

机构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完整。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主要承诺如下：

"1、昆明饭店拟于2014年上半年拆除重建，建设周期约3

年，待昆明饭店重建完毕并运营3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预

计注入时间将在2019年。 2、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3年内，

本集团将促使上市公司以现金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

式，收购云南省中国旅行社、云南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的权益，解决其与上市公司在旅行社业务上的竞争问

题。 3、大理世博城开发有限公司是项目公司，目前仅负责

开发建设"大理世博城项目"，不再参与其他项目的开发建

设。 "大理世博城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完成后本集团即对

其进行清算注销。 4、梁河县龙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翔地产"）为项目公司，目前仅负责开发建

设"梁河世博城项目"，不再参与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 "

梁河世博城"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完成，本集团将向非关联

第三方转让所持龙翔地产51%股权，或经龙翔地产股东会

决议通过后将其注销。 5、昆明轿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所依托的轿子雪山风景区属于省级风景名胜区，轿子山公

司的收入中包含景区门票收入，加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

权问题，轿子山公司目前不具备进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本

集团将促使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3年内以现金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收购轿子山公司权益，且在该期

间，一旦轿子山公司的土地问题得以解决、达到注入上市

公司的标准和条件，世博旅游集团即启动将其注入上市公

司的事项。 6、元阳哈尼梯田风景区属世界文化遗产，丽江

投资所依托的丽江老君山风景区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和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 哈尼梯田和丽江投资处于开发建设前

期，盈利能力弱，且其收入主要来自于门票收入，目前不具

备进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本集团承诺将促使上市公司在

本次重组完成后的5年内以现金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

式收购上述资产。 7、若因市场因素或者其他原因，本公司

未能按照以上安排将上述旅游资产按时注入上市公司，本

公司承诺上述相关资产一旦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标准和

条件，本公司将及时以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将其注入上市公

司，直至世博旅游集团所控制的旅游资产和业务全部注入

云南旅游。 "

2013年05

月3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评估机构对世博出租2016年到期的600辆出租车经营权

到期后交纳有偿使用费按照15万元/辆进行估计，世博旅

游集团承诺，若到期时实际支付费用高于15万元/辆，超过

的部分将由世博旅游集团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013年05

月2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关于云旅汽车补偿金额的承诺：本次资产重

组交易评估中，对云旅汽车处置昆国用（2012）第00824

号土地过程中支付的补偿金额按照300万元进行估计，世

博旅游集团承诺，若最终支付的补偿金额超过300万元，

超过部分由世博旅游集团支付。

2013年05

月09日

长期

云旅汽车处置

昆国用

（2012）第

00824号土地

过程中需要支

付的补偿金额

为300万元，世

博旅游集团作

出的上述承诺

已于2015年1

月份履行完毕，

承诺人不存在

违反该承诺的

情况。

云南世博

投资有限

公司

2013年2月27日，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向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送达了《应诉通知书》（2013贡

民一初字第15号），就黄其东诉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与

贡山云旅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予以送达。 鉴于云

旅汽车已经于2013年2月将贡山云旅矿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划转至世博投资，云南世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愿意

承担云旅汽车在上述诉讼中因败诉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2013年05

月20日

长期有

效，直至

解决完

毕。

云南世博投资

有限公司所作

上述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承

诺人无违反该

承诺的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世博旅游集团承诺，将于2016年收取世博出租应付的1,

545.51万元股利。

2013年07

月28日

2016年

该承诺在执行

过程中，不存在

违反该承诺的

情况。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标的公司其自有资产均产权清晰，不存在潜在的争议或纠

纷，其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土地、房屋、商标等，均为标

的公司依法取得，对于尚未取得的，也不存在取得产权证

明文件的法律障碍。

2013年03

月20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

人无违反该承

诺的情况。

公司股东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

2014年08

月13日

12个月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等18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承诺："已向云南旅游提

交全部所需文件及相关资料，同时承诺所提供纸质版和电

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

原件相符；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2014年08

月13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等18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出具承诺：截至《云南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本企业及主

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

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的情况。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中驰投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本次交

易完成后，在本人/本企业作为云南旅游股东期间，本人/

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济

组织将不以投资、收购、兼并等任何形式从事与云南旅游

及其控股子公司相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并不会进行任

何损害或可能损害云南旅游及其中小股东、云南旅游控股

子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2、在本人作为云南旅游股东期

间，如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或其他经济组织获得与云南旅游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本企业将尽最大努力使

该等机会具备转移给云南旅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条件，并

以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方式优先提供给云南旅游及其控股

子公司。 3、若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云南旅游及其股东造成的任何

损失。 4、本承诺自本人/本企业签署之日起生效，在上述

承诺期间内对本人/本企业具有持续不可撤销的法律效

力。 "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中驰投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1、本

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

尽可能减少与云南旅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云

南旅游股东之地位谋求与云南旅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

予优于其他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云南旅游股

东之地位谋求与云南旅游优先达成交易的权利。 2、若存

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企业及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与云南旅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

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云南旅游《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报

批程序，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云南

旅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云南旅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3、若违背上述承诺，本人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云南旅

游及其股东造成的任何损失。 4、本承诺自本人/本企业签

署之日起生效，对本人/本企业具有持续不可撤销的法律

效力。 "。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其所

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云南旅游

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

响谋求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

市场第三方的权利；3、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云南

旅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4、将以市场公允价

格与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

任何损害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5、就本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与云南旅游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

的关联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

《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

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

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一、保证云南旅游的人员独

立：1、保证云南旅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

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云南旅游工

作、并在云南旅游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除云南

旅游外的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职务。 2、保证云南旅游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

承诺人。 3、保证承诺人推荐出任云南旅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承诺人不干预

云南旅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云南旅游的财务独立：1、保证云南旅游及控制的

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云南旅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云南旅游的资金使用。 3、

保证云南旅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

诺人及其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云南旅游

及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三、保证云南旅游的机构

独立：1、保证云南旅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

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并与承诺人的机构完全分开；云南旅游及其控制的子

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与承诺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

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保证云南旅游及

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自主地运作,承诺人

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四、保证云南旅游的资产独立、完整：1、保证云南旅游及其

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

用云南旅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保证云南旅游

的业务独立：1、保证云南旅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

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承诺人。 2、

保证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人避免与云南旅游及控

制的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3、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

项,�尽量减少云南旅游及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与

承诺人及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杜绝非法占

用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 同时,对重大关联交易

按照云南旅游的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及时进行有关信息披露。

4、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

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云南旅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

响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大股

东世博旅

游集团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除本承诺函出具日前已存在的

同业竞争情况之外，如果本公司获得与云南旅游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投资等机会，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云

南旅游优先提供给云南旅游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力促使

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云南旅游的条件。 2、本公司尽

可能保障现有未注入云南旅游的旅游资产的正常经营与

盈利能力，确保上述资产及业务不存在因本公司原因而使

其陷入经营困境，或发生其他无法实现最终注入云南旅游

的目标或使得该等注入行为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形。 3、本

公司在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方面所做各项承诺，同样适用

于本公司下属除云南旅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公司有义务督促并确保本公司其他

下属企业执行本文件所述各项事项安排并严格遵守全部

承诺。 "

2014年09

月01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关于承担代持和解除代持股权转让被要求补

缴税款的承诺："1、潘新玉、唐时平、杨银娟和张文晖历史

上对江南园林的出资款均为杨建国提供，其所持有的股权

和投资权益系代杨建国持有；截至2011年8月，前述股权

代持关系已经全部解除，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股权纠

纷，如因上述委托持股事宜造成江南园林的任何损失将由

本人承担。 2、杨建国与杨清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在

江南园林历史沿革中的历次股权转让均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股权纠纷。 3、本人自愿承担

若因前述股权代持或解除股权代持情形被相关税务主管

部门要求补缴的相关税款。 江南园林若因前述股权代持

行为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损失。 "

2014年08

月13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对江南园林历史上曾租用农田事项作出如下

说明与承诺："2011年7月1日，江南园林与常州市武进区

礼嘉镇华渡村村民委员会三北村民小组和常州市武进区

礼嘉镇华渡村村民委员会三南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三

北、三南村民小组"）签订《租用协议书》，江南园林向三

北、三南村民小组租赁其100亩农田用于农林作物花卉、

苗木等植物的种植。 2012年11月28日，江南园林与三北、

三南村民小组签订《终止土地租赁协议》，解除了上述

《租用协议书》，并确认双方已经结清《租用协议书》项下

的所有款项及其他权利义务，江南园林不再存在应向三

北、三南村民小组履行的任何债务。 对于该租用农田事

项，本人承诺：江南园林未因租赁土地事宜受到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的行政处罚。 如江南

园林因占用基本农田而受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等部门的行政处罚，本人将无条件补偿江南园林

因处罚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及经济损失。 "

2014年08

月13日

长期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就江南园林对外担保事项承诺如下："截至目

前，江南园林未因对外担保产生重大债务未清偿的情况；

本人将促使江南园林对江苏森洋、常州科威在最高限额内

新增的债务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江南园林因对外担保需

对被担保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人将无条件代替江南

园林承担因连带责任产生的全部债务、费用及经济损失。

"

2014年08

月13日

长期

截至目前，江南

园林与常州科

威之间的互相

担保已经解除，

江南园林与江

苏森洋的互相

担保仍在履行

中。 上述承诺

仍在执行中，不

存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公司股东

杨建国、杨清关于江南园林在建工程作出如下说明与承

诺："截至2014年5月31日，在建工程项目余额1,608.19万

元，系武进新区新厂房项目建设。 2012年10月26日，江南

园林取得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武新区委备[2012]22号），

公司"1000套/年喷泉控制设备、50件/年园林雕塑"项目获

得备案，可以进一步开展环保、规划、国有土地的相关工

作。 2012年12月18日，江南园林取得常州市武进区环境

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武环表复[2012]

645号），同意江南园林在武进高新区西湖路以南、新雅路

以西新建"1000套/年喷泉控制设备、50件/年园林雕塑"项

目。 2014年4月27日，江南园林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江南园林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

式，以286万元竞得位于高新区西湖路南侧、新雅路西侧地

块土地（土地编号：GWJ20140601），土地面积8,512平

米。 2014年4月29日，江南园林与常州市国土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3204832014CR0104），约定江南园林以286万元价格，受

让位于高新区西湖路南侧、新雅路西侧面积为8,512平米

地块（土地编号：GWJ20140601），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

建设内容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2014年5月15日，江南园林

取得江苏省常州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320400201450039号），用地项目名称为新建厂

区（喷泉控制设备、园林雕塑制造、加工），用地位置为高

新区西湖路南侧、新雅路西侧。 2014年7月9日，江南园林

取得了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核发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武国用（2014）第11561号）。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江南园林还需就该项在建工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产证》。 根据《武进

区建设工程项目登记管理手续传递单》及相关审批材料，

江南园林该建设项目已经江苏省常州市规划局、江苏省武

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常州市武

进区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中心、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

护研究所、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逐项完成流转

登记及办理相关手续。 该流转单可作为施工许可补发依

据。 对于该在建工程事项，本人承诺：本人将促使江南园

林尽快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房屋所有权证》；如因该项在建工程导致江南园

林受到处罚或其他损失，本人将无条件向江南园林进行补

偿。 "

2014年08

月13日

长期

截至目前江南

园林已取得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杨建国、杨清所

作上述承诺仍

在履行过程中，

承诺人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公司股东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

云南旅游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认购的股份。

2014年12

月12日

12个月

该承诺仍在执

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

形。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发起

人股东

1、公司大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2、公司股东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3、公司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4、公司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2年09

月28日

长期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8.49% 至 30.73%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300 至 8,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502.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常，江南园林有限公司并表对公司业绩有较大贡

献。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冲

2015年10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冯果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张龙平

公司负责人刘丹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文舫、总会计师董建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董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09,601,891.69 2,090,686,253.49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3,973,654.58 914,860,013.58 -1.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8,353,776.23 16.52% 330,189,432.67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28,228.46 340.67% -10,886,359.00 5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62,369.90 464.10% -11,811,658.52 6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4,787,155.67 -34.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333.33% -0.08 5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333.33% -0.08 5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1.27% -1.20% 3.07%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38,666,6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96,272.59

主要是海南索道公司处置固

定资产-714,095.60元所致。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20,067.40

主要是报告期内南漳公司收

到政府补助98万元及递延收

益转当期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9,79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742.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9,192.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443.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1.12

合计 925,299.52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3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7% 20,897,958 2,800,000 质押 18,000,000

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国有法人 12.67% 17,563,305

君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6% 7,022,699

全国社保基金 一

一八组合

其他 4.24% 5,873,349

西藏瑞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5% 4,500,000 4,500,000

邢云庆 境内自然人 2.16% 3,000,000 3,000,000 质押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2,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六组合

其他 1.44% 2,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4% 2,000,000 2,000,000

财通基金－光大

银行－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1.36% 1,883,281 1,883,28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8,097,958 人民币普通股 18,097,958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17,563,3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63,305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7,022,699 人民币普通股 7,022,699

全国社保基金 一 一八组合 5,873,349 人民币普通股 5,873,3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1,400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535,735 人民币普通股 1,535,735

邵逸群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国联安基金－招商银行－国联安－

弘尚资产成长精选4号资产管理计

划

1,210,251 人民币普通股 1,210,2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签订了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合计持有本公司15.65%的股份；

2．公司前10名股东中，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与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

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中国工商

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报告期末 年初 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6,326,449.60 372,076,932.91 -60.67%

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

增加，偿还借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993,990.17 115,919,776.37 -61.19%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对汉金堂公司提供的

财务资助款8,640万元

转增为汉金堂公司注

册资本所致。

存货 71,502,039.53 54,461,059.83 31.29%

主要是报告期内南漳

三特旅游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旅游地产开发

投入增加1,498万元、

神农架物业公司旅游

地产开发投入增加180

万元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_�_ 1,000,000.00 -100.00%

上年华山索道公司预

缴税款100万元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5,780,000.00 26,280,000.00 74.20%

主要是报告期内出资

960万元收购浙江隐居

集团3%股权、出资990

万元参 与 天 风 证券

2015年增资扩股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34,323,378.35 155,300,931.14 50.8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对汉金堂公司提供的

财务资助款8,640万元

转增为汉金堂公司注

册资本所致。

在建工程 593,918,151.57 423,432,838.32 40.26%

主要是报告期内崇阳

旅业公司在建工程增

加5,414万元、 咸丰坪

坝营公司在建工程增

加3,383万元、 克旗旅

业公司在建工程增加

3,270万元、 保康公司

在建工程增加1,228万

元、崇阳隽水河公司在

建工程增加972万元、

浪漫天缘公司在建工

程增加774万元、 安吉

田野牧歌公司在建工

程增加492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277,381.77 ——— ———

主要是报告期内武汉

三特旅游产业公司预

付房屋收购款 1,000

万元、崇阳隽水河公司

支付工程款 1,163万

元、克旗公司支付工程

款120万元所致。

预收款项 6,820,988.22 2,750,623.13 147.9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收到旅游地产销售定

金合计452万元所致。

应交税费 14,596,520.15 7,893,638.02 84.91%

主要是报告期内华山

索道公司应交税费增

加490万元、 千岛湖公

司应交税费增加248万

元所致。

应付利息 1,830,665.90 1,130,944.47 61.87%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

克旗旅业公司应付克

什克腾旗鑫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借款利息

80万元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7,512,721.11 107,757,891.69 36.89%

主要是报告期内克旗

旅业公司收到克什克

腾旗鑫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往来款新增5,

600万元所致。

长期应付款 23,081,292.82 35,250,360.34 -34.52%

主要是报告期内梵净

山公司支付融资租赁

款1,158万元所致。

递延收益 40,307,367.56 31,437,306.64 28.22%

主要是报告期内南漳

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

政府补助818万元，计

入递延收益；克旗旅业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120

万元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报告期内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7,905,773.82 2,498,812.95 -416.3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对汉金堂公司提供的

财务资助款8,640万元

转增为汉金堂公司注

册资本，计提坏账准备

转回所致。

投资收益 -7,287,762.81 -2,869,922.72 -153.94%

主要是上年同期转让

塔岭旅业公司股权实

现投资收益 466.52万

元所致。

营业外收入 1,725,488.01 2,792,105.02 -38.20%

主要是上年同期南漳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130

万元、千岛湖公司收到

政府补助100万元所

致。

营业利润 32,808,687.95 4,606,060.04 612.29%

主要是报告期内较上

年同期 梵 净 山 公司

（合并）营业收入增加

2,076万元、 华山公司

营业收入增加904万

元，计提坏账准备转回

所致。

利润总额 33,667,932.36 6,645,991.36 406.59% 原因同上。

净利润 6,324,612.06 -14,808,060.77 142.71% 原因同上。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886,359.00 -23,157,390.08 52.99% 原因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17,210,971.06 8,349,329.31 106.14%

主要是报告期梵净山

公司、华山索道公司利

润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报告期内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7,437.37 56,033,055.68 -96.45%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回

塔岭旅业公司往来款

600万元、 收到汉金堂

公司往来款 4,500万

元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82,674,493.29 47,559,653.72 73.83%

主要是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增加南漳公司旅

游地产开发投入1,498

万元、支付资源补偿费

增加1,240万元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4,573,300.00 ——— ———

系报告期内收到周璇

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89,790.00 908,483.39 -90.12%

主要是上年同期克旗

旅业公司收到2013年

托管石林收入尾款80

万元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 12,0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

塔岭旅业公司1,200万

元股权转让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9,380,600.00 6,300,000.00 48.90%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55,561,993.72 163,953,782.82 55.87%

主要是报告期在建工

程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500,000.00 66,725,200.00 -70.78%

主要是上年同期回购

崇阳隽水河公司、钟祥

公司少数股权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 29,2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增资

木兰置业公司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4,579,523.78 7,525,685.29 492.37%

主要是报告期克旗旅

业公司归还借款3,300

万元，梵净山公司支付

融资租赁款1,158万元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5年1月3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三特旅游产业

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与天风天睿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发起设

立三特旅游产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5亿元，其中本公司和天风天睿各出资5,000万元，并向社会募集资

金40,000万元。 2015年2月27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2015年3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增资扩股，并与天风证

券签订《认股协议》，以人民币990万元认购天风证券计划发行的450万股股份。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认

购天风证券本次增资扩股手续已全部完成，公司持有25,809,435股，占比0.55%。

3.201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收购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2015年7月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11号），公司董事会与本次重组有关各方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讨论和研究，披露了回复公告。 2015年7月18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相关中介机构已完成标

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4.2015年9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

行私募债券及为其担保的议案》，同意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私募债券

的方案，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私募债券发行规模5000

万元，于2015年10月14日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登记备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资金已全

部到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设立三特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年02月03日 公告编号：临 2015-08，巨潮资讯网

关于参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年03月27日 公告编号：临 2015-22，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内蒙西拉沐沦—浑善达克沙地

一期项目的公告

2015年04月29日 公告编号： 2015-10，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订项目开发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2015年05月21日 公告编号：临 2015-33，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订项目开发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2015年06月04日 公告编号：临 2015-36，巨潮资讯网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2015年07月17日 公告编号：临 2015-49，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安吉大竹海三特营地项目暨对

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增

资的公告

2015年07月21日 公告编号： 2015-12，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武夷山武夷源三特营地项目的

公告

2015年07月21日 公告编号： 2015-13，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南漳漫云古村三特营地项目的

公告

2015年07月21日 公告编号： 2015-14，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海南浪漫天缘海上运动休闲中

心二期项目的公告

2015年07月21日 公告编号： 2015-15，巨潮资讯网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超过5%的提示

性公告

2015年09月07日 公告编号：临 2015-56，巨潮资讯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私募债券

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5年09月23日 公告编号：临 2015-58，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原实际控

制人武汉高科

国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

司原控股股东

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发展

总公司

1、自发行人A

股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

2、除向本公

司、汉江索道

及磨山索道投

资之外，没有

向其他与本公

司经营范围相

同的企业投

资，亦将不直

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

行与本公司生

产、经营相竞

争的任何活

动。

2007年08月

17日

第一项承诺履

行完毕，第二

项承诺正常履

行。

公司控股股东

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将不会

投资任何与三

特索道的生

产、经营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企

业，并将持续

促使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

未来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参

与或进行与三

特索道的生

产、经营相竞

争的任何活

动。

2014年01月

05日

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所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

36个月内不转

让和上市交

易。

2014年11月

05日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3,500 至 6,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726.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公司对汉金堂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款8,640万元转增为汉金堂

公司注册资本后，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

3、财务费用减少；

4、加快旅游地产或相关资产的销售或转让；

本次预计是基于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做出的，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159

� �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 � � �公告编号：

2015-2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7日以传真、电子

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谷软件园D1

栋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丹军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独立董事冯果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会

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漳古山寨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 主要负责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南漳三特古兵寨文化旅游区项目的开发和运

营。

2015年7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南漳漫云古村三特营地项

目的议案》，同意南漳古山寨公司投资5,400万元开发南漳漫云古村三特营地项目。

为保障项目建设开发，实施专业化管理，南漳古山寨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漫云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暂定名）。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住宿、餐

饮服务，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旅游工艺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景区旅游服务、旅游项目投

资，预包装、散装食物销售，园林绿化。

同意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设立南漳三特漫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暂定

名）。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梵净山公司” ）为子公司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负责梵净山旅游区的开发和运营。为积极推动梵净山智

慧景区建设，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贵州梵净山公司投资760万元，建设梵净山智

慧景区一期项目。

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深大智能公司” ）成立于2006年，主要经营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安装等，在智慧旅游/智慧景区综合管

理系统整体研发推广、 旅游公众服务支撑平台运营等领域有丰富经验。 浙江深大智能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注册号：330106000034571；

注册资本：1388.8889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早荣；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E栋6-7层；

股权结构：杭州汇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250万元，占比18%；浙江省创启元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38.8889万元，占比10%；刘彤出资160万元，占比11.52%；汪沁婷出资40万元，占比2.88%；汪早荣出资

800万元，占比57.60%。

为充分发挥贵州梵净山公司在旅游资源整合优势和浙江深大智能公司在智慧旅游平台建设方面的

技术优势和运营经验优势，贵州梵净山公司拟与浙江深大智能公司合作成立“贵州武陵智慧旅游有限公

司”（暂定名）。

同意贵州梵净山公司与浙江深大智能公司合作成立贵州武陵智慧旅游有限公司（暂定名），贵州武

陵智慧旅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贵州梵净山公司出资350万元，占比70%；浙江深大智能公

司出资150万元，占比30%。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投资规模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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